附件3
“十一五”图书出版规划网上在线申报系统使用说明

填报“十一五”规划项目执行进展情况、撤销、增补情况，网上（IE 6.0 SP1以上版本）在线申报方式如下：

一、出版单位

1、登录中国图书出版网（www.bkpcn.com），进入会员主页； 

2、报送“十一五”规划进展情况或申请撤销某项目

（1）选择“出版计划
   重点规划     ‘十一五’规划     执行情况”；

（2）屏幕显示会员已列入“十一五”规划的项目列表；

（3）单击待申报的项目名称，系统弹出“十一五”规划执行情况检查表窗口；

（4）录入规划执行情况各数据项，单击“保存”按钮，系统提示“保存成功”。

（5）修改各数据项后，单击“修改”按钮，系统提示“保存成功”。

（6）若录入项目为尚未确定出版单位的项目，须在填报执行情况各数据项后，填写上出版单位名称。

（7）若撤销该项目，单击“撤销项目”按钮，系统弹出“十一五”规划撤销项目窗口，输入撤销原因等信息，单击“保存”按钮，系统提示“保存成功”。

3、申请“十一五”规划增补项目

（1）选择“出版计划
   重点规划     ‘十一五’规划    增补项目”；

（2）屏幕上方显示出版单位已填报的增补项目列表，下方显示“十一五”图书出版规划增补项目申请表。

（3）填写“十一五”规划增补项目申请表，单击“提交”按钮，系统提示“保存成功”。

（4）新增下一申请表，单击“新增”按钮。

（5）填写增补项目同时，请先查询“十一五”规划中的相关选题，目的是避免申报项目的重复。

查询“十一五”规划中的相关选题，请输入项目名称或名称中的关键词，选择项目类别和项目子类，再单击“相关选题”按钮。

（6）修改和删除增补选题，单击已申报的“十一五”增补项目列表中的“修改”或“删除”字样，完成增补选题的修改和删除。

注：1、申请单位即用户（出版单位）名称。

2、请按照网上所提供表格数据项逐项填报。

3、通知要求的报表均可在线生成打印表并上报。

4、在报送“十一五”规划项目（2007年7月10日至8月10日）期间，非会员单位在与中国图书出版网联系并获取密码之后，即可进入会员主页。
二、出版社主管部门（省级新闻出版局）

1、登录中国图书出版网，进入会员主页；

2、“十一五”规划进展情况或撤销项目审核

（1）选择“出版计划
   重点规划     ‘十一五’规划    进展情况”；

（2）显示所属所辖出版单位名称，有报送情况的出版单位以粗体显示；

（3）单击出版单位名称，弹出“十一五”规划进展情况审核窗口，显示该出版单位的已列入出版规划的选题、已报送执行情况的选题、申请撤销的选题。

（4）可分别单击报送执行情况的选题、申请撤销的选题列表中的书名，了解选题详细情况。

（5）审批执行情况的选题、申请撤销的选题时，先分别单击列表中每个选题前的复选框，然后单击“审核通过”按钮。

3、审核“十一五”规划增补项目

（1）选择“出版计划
   重点规划     ‘十一五’规划    增补项目”；

（2）显示所属所辖出版单位名称，有报送情况的出版单位以粗体显示；

（3）单击出版单位名称，弹出“十一五”图书出版规划增补项目审核窗口，显示该出版单位已报送的增补选题列表。

（4）单击选题列表中的书名，了解选题详细情况。

（5）审批增补选题时，先单击列表中每个选题前的复选框，然后单击“审核通过”按钮。

注：1、审核部门只限地方出版社主管部门省级新闻出版局。

2、主管部门要对项目是否按要求逐项填报进行审核。

3、审核通过的选题显示在已审核项目列表中。

4、省级新闻出版局可下载审核后的汇总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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